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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0/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9_93_B6_E8_c80_310780.htm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印发《农村资金互助社组建审批工作指引》的通

知（银监发〔2007〕10号）各银监局： 为做好调整放宽农村

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试点工作，现将《农村资金

互助社组建审批工作指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各银

监局速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内各银监分局。组建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要及时向银监会报告。 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农村

资金互助社组建审批工作指引 为规范农村资金互助社组建工

作，进一步明确组建标准、程序和申请材料要求，提高市场

准入效率，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

规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

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若干意见》、《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章

和文件，现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组建审批工作指引如下： 一、

组建工作程序 （一）筹建工作程序 1.确认组建对象。地方政

府积极引导，帮助组织推动，银行业监管部门给予具体政策

指导，依据《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确定的组建条

件确定组建对象。 2.成立筹建工作小组。选择5名符合社员资

格条件，有投资意向，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在当地有一定威

望，明确承诺作为组建发起人的农民和小企业法人代表，组

成农村资金互助社筹建工作小组（推举组长1名），负责各项

筹备工作，并作为农村资金互助社筹建和开业的申请人。 3.



开展组建可行性研究。筹建工作小组应对当地经济金融情况

、组建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未来业务发展规

划、风险控制能力等进行分析研究，拟定可行性研究报告。

4.拟定筹建方案。筹建工作小组应拟定筹建工作方案，全面

安排领导组织、注册资本、股本结构、股权设置、股金认购

、组织管理架构、机构选址、管理制度制订计划、理事、经

理配备和从业人员配置等事项。 5.确定发起人。筹建工作小

组应制定募股方案和发起人认股说明书，按照公开、公正和

自愿的原则征集发起人。如遇特殊情况，发起人可以书面委

托其他发起人签署发起人协议书。 6.预先核准名称。筹建工

作小组在申请筹建前要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预先核

准拟设立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名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